
授  權  書 

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利用國有土地辦理公開招商合作闢建經

營平面式收費臨時路外停車場（標的：              ）

（下稱「本標案」），本公司（即投標人）茲授權下列受任人全權代理本公

司，依本標案投標須知之規定出席並參加開標程序、取回標封原件或押標

金。 

   此致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

 

授權人（公司名稱）： 

法 定 代 理 人： 

法 人 統 一 編 號： 

地 址： 

 

 

受 任 人： 

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： 

地 址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三    授權書 
（108年 8月訂定版本） 

 


